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 

 漁民特惠津貼上訴委員會  (禁拖措施 )  

個案編號 C P 0 2 5 1  

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黃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訴人  

 與   

 跨部門工作小組  答辯人  

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工作小組書面補充陳述日期： 2016 年  8  月 11 日 

上訴人書面回應日期：  2016 年  8  月 31 日 

判決日期：    2016 年 12 月 13 日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 

判決書 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背景  

 

1 .  2 0 1 6 年 6 月 2 0 日，上訴委員會准許上訴人的上訴，認

為工作小組所釐定的港幣 $ 5 8 1 , 5 1 8 . 0 0 元的特惠津貼對上

訴人並不公平合理。  

 

2. 由於工作小組在釐定上述的特惠津貼的金額時，未有考慮到有關

船隻的蝦罟網的蝦摻長度較一般其他蝦拖的蝦摻長，故上訴委員

會指示工作小組須重新檢視上訴人可獲發放的特惠津貼的金額，

並考慮因素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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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 有關船隻的蝦摻長度為 270 厘米，而其他蝦拖的蝦摻長度

為 180 厘米； 

 

2.2 雖然有關船隻所使用的蝦罟網的數目 (2 張) 與長度相若的

一般近岸蝦拖常用的蝦罟網的平均數目 (14.86 張) 有差異，

但由於有關船隻的蝦摻長度為 270 厘米，而其他蝦拖的蝦

摻長度為 180 厘米，上訴人所用的 2 張蝦罟網每張的生產

力較該 14.86 張蝦罟網每張的生產力為大；及 

 

2.3 雖然有關船隻作業時並無使用蝦拮，但沒有證據顯示這會

影響其生產力。 

 

3. 2016 年 8 月 11 日，工作小組按上訴委員會指示考慮上述因素後，

重新釐定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的金額為港幣$894,643 元。 

 

4. 2016 年 8 月 31 日，上訴人回應指工作小組所重新釐定的特惠津

貼的金額不理想，與屯門區同類型及相近長度的合資格漁船的船

東所獲發的特惠津貼的金額仍有相當大的距離。 

 

無須再次召開聆訊 

 

5. 在仔細研究工作小組及上訴人分別就重新釐定特惠津貼的金額所

呈交的書面陳述後，上訴委員會認為沒有再次召開聆訊的必要，

理由有以下兩項。 

 

6. 首先，工作小組已根據上訴委員會的要求，在重新釐定上訴人的

特惠津貼的金額時，將有關船隻的蝦摻長度、上訴人所使用的 2

張蝦罟網每張的生產力較 14.86 張蝦罟網每張的生產力為大及沒

有證據顯示有關船隻在作業時無使用蝦拮會影響生產力等考慮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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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。工作小組所依賴作重新釐定特惠津貼的金額的理據亦屬簡單、

直接，上訴委員會並無需要工作小組澄清或協助的地方。 

 

7. 另外，上訴人已在較早的聆訊時向上訴委員會清晰表達、陳述她

的案情及理據，上訴人沒有必要將它們複述，故上訴委員會不再

召開聆訊的決定對上訴人並不會造成任何影響或不公。 

 

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

 

8. 由於全部或部份時間在香港水域作業的近岸拖網漁船在禁拖措施

實施後，會喪失在香港水域的捕魚區，因此其船東最受影響，而

他們所得的特惠津貼的金額亦較高。換言之，申請人所得的特惠

津貼，應與禁止拖網捕魚措施對他們所造成的影響成正比。 

 

9. 工作小組在計算分攤的相對比例時考慮了： 

 

9.1 工作小組以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的類型 (雙拖、單拖、蝦拖

及摻繒等) 和長度作為計算分攤特惠津貼的基本準則。漁船

的類型和長度有助客觀反映拖網漁船在香港水域的作業情

況；及 

 

9.2 工作小組在訂定不同類型和長度拖網漁船的特惠津貼分攤

比例時，會依據其漁獲價值及其盈利能力作出判斷。工作

小組參考了漁護署於漁業調查時所得有關 2005-2010 年的統

計數據，當中包括不同類型和長度的拖網漁船在香港水域

所得的漁獲價值，及不同類型拖網漁船的盈利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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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上訴委員會認為，在考慮禁止拖網捕魚措施對船東所造成的影響

時，除了合資格近岸拖網漁船的類型和長度外，工作小組亦應同

時參考該拖網漁船的作業及生產能力。 

 

11. 由於有關船隻的蝦摻長度 (270 厘米) 較其他蝦拖的蝦摻長度長，

上訴人所使用的 2 張蝦罟網每張的生產力較 14.86 張蝦罟網每張

的生產力大。 

 

12. 正如工作小組於 2016 年 8 月 11 日的書面補充陳述中建議，有關

船隻和其他蝦拖的總蝦摻長度的相對比例約為 20：100，上訴委

員會可參考該比例，將上訴人可獲發放的特惠津貼的金額調整為

長度相若及屬相當依賴香港水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域的一般類

別近岸蝦拖可獲發放的特惠津貼的金額的 20%。 

 

13. 上訴委員會同意工作小組的建議，上訴人未能提出任何實質證據

支持該比例對她有何不公平或不合理的地方。 

 

總結 

 

14. 因此，上訴委員會決定將上訴人的特惠津貼的金額提升至港幣

$894,643 元，由於上訴人已獲發放港幣$581,518 元，故上訴人於

現階段將會額外獲得港幣$313,125 元。 

 

15. 在完成處理所有上訴個案後，上訴人最終獲發放的特惠津貼的總

金額應相當於每艘其他長度相近 (21-22 米) 及屬相當依賴香港水

域為其拖網捕魚作業區域的一般類別近岸蝦拖船東最終獲發放的

特惠津貼的總金額的 2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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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人，黃美女士 

李慧紅女士，高級漁業主任(漁業可持續發展)，漁農自然護理署， 

跨部門工作小組代表 

蘇智明博士，漁業主任(漁業可持續發展)，漁農自然護理署， 

跨部門工作小組代表 

烏佩貞大律師，上訴委員會法律顧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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